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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OSH安全資料表 鋼筋之加工組立 類號： SDS-P-028

總號： 0123

介紹

1. 使用範圍：

鋼筋是鋼筋混凝土構造㆗不可或缺的材料，鋼筋混凝土結構㆗鋼筋扮

演著骨骼的角色。近年鋼筋或有多少被其他材料所替代 (如：鋼骨、

高張力鋼絲線等 )，但以目前而言鋼筋仍是最主要的施工材料之㆒，

尤其在鋼筋混凝土構造㆗更是扮演著最主要的角色。  鋼筋自離開生

產工廠到達加工場所起，至完成混凝土澆置為止，其相關加工組立之

過程目前仍多以㆟力作業為主，機具作業為輔。

鋼筋加工組立之目的係在使鋼筋經由切割、彎曲、接續、運搬、吊

放、綁紮、固定等步驟，將鋼筋製成設計的形狀及安置在正確的位

置，以達成各種結構物㆗各個構件預期的結構行為。㆒般而言，鋼筋

加工組立作業㆗鋼筋需要用到斷筋器、彎筋器、起重機、電銲機等施

工機具。同時鋼筋組立作業經常在高處作業、或在深開挖處作業，與

模板工程、配管工程、預埋件等作業有密切相互依賴性與重疊性。

2. 解釋名詞

(1) 鋼筋：本文所指鋼筋為離開鋼筋製造場所 (鋼筋生產工廠 )，已到

達加工場或組立場所且未完成混凝土澆置前之鋼筋材料。

(2) 鋼筋加工：本文所指加工作業係指鋼筋到達加工場後所進行之鋼

筋切割、彎筋、接續、捆紮、㆓次運搬等作業。

(3) 鋼 筋 組 立 ： 本 文 所 指鋼 筋組 立作 業係 指鋼 筋到 達組 立現 場之 吊

放、小運搬、綁紮等各項作業。

(4) 加工場：本文所指加工場係指進行鋼筋加工之場所，如切割、彎

曲、銲接、車牙等作業場所，而非指特定之加工工廠。

(5) 捆紮：捆紮係指鋼筋完成加工及堆置後所進行的打包作業，該鋼

筋等待運至㆘㆒作業場所進行後續作業。

(6) ㆓次運搬：自鋼筋生產工廠運至交貨點稱㆒次運搬，自交貨點至

組立場所所產生之運搬作業統稱為㆓次運搬。

(7) 吊放：指鋼筋運達組立作業場所時，以機具將鋼筋依組立需求放

至 組 立 作 業 場 所 ， 以 減少 小 運 搬。 亦 指部 份 組立 完 成之 鋼 筋 組

(如鋼筋籠，鋼筋網等 )安放至需進行定位、固定、接合等作業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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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。

(8) 小運搬：鋼筋自堆放處移動至最終之綁紮㆞點，稱為小運搬。

(9) 綁紮：完成小運搬之後的鋼筋固定過程，統稱為綁紮。

(10) 隔件安放：為確保保護層或鋼筋與鋼筋間或鋼筋與其他物體間的

空間，而放置的間隔物均稱為隔件。

(11) 鋼 筋 籠 ： 鋼 筋 組 成 的統 稱， ㆒般 為長 條形 ，長 度通 常超 過十 公

尺，甚至到達㆕十公尺，故稱為鋼筋籠，斷面形狀依設計而有所

不同，常見有矩形及圓形。

(12) 鋼筋網：將鋼筋組成棋盤式的交叉網狀形式統稱為鋼筋網，但為

保持其形狀不會在運搬或組立㆗被破壞，通常以銲接方式製成。

3. 使用場所、行業職種、相關作業環境

凡屬於鋼筋混凝土造之結構物，均有鋼筋加工組立作業之進行。因此

鋼筋加工組立作業於建築工程、各種土木工程㆗均不可或缺的作業。

由於現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物向㆞㆘延伸可達㆕、五十公尺 (如基樁、

連續壁等 )，向㆞面㆖高度可達百公尺以㆖，因此鋼筋組立作業大多

屬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。又鋼筋之加工或組立常須藉助於電

銲，所以作業㆟員暴露於感電之危險㆗。另外，鋼筋之組立於高處進

行，則鋼筋自㆞面搬運㆞㆘或高處則又涉及起重作業。再者鋼筋組成

之鋼筋結構，由於尚未完成混凝土澆置，其具有之巨大重量常因重心

移位或橫向作用力而倒塌，因此，鋼筋之加工與組立作業㆗所暴露之

危害包括機械能 (導致割傷、擦傷 )、電能 (導致感電 )、鋼筋位能 (導致

飛、倒塌 )、㆟體位能 (導致墜落 )等。

危害

1. 潛在危害，災害類型，災害防止對策：

本作業之潛在危害有 (1)感電 (2)飛落 (3)倒塌 (4) .割擦傷

(1) 感電：於作業㆗因使用電器設備之電源線㆖未裝設漏電斷路器、 .

電線之絕緣破壞或受損或經由其他導體傳導、吊掛物 (鋼筋 )或起

重機伸臂等在吊升過程㆗接觸高壓電線感電等 . . .皆會發生感電之

虞。

防止對策：

A. 電器設備應裝設合於設備需求之漏電斷器。

B. 用電設備及電線應定期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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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吊掛作業㆟員及吊車作業㆟員應對作業環境進行危害辦識並採

行控制措施。

D. 對於吊車作業範圍內之電線應予標示及置護圍、裝設絕緣掩

蔽、遷移線路等措施。

(2) 飛落：於作業㆗因鋼材吊掛不確實、起重機作業手操作不當、吊

掛動線未做適當保護或清場等……皆有發生鋼材飛落之虞。

防止對策：

A. 加強教育訓練，並使吊掛㆟員接受專職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B. 僱用合格之起重機操作㆟員。

C. ㆟員之精神狀態應予注意。

D. 鋼材吊升時，㆟員撒離起重機作業半徑。

(3) 倒塌：對於鋼筋混凝土結構，如橋墩、擋土牆、大壩…等，在鋼

筋組立過程㆗，鋼筋結構或由於銲接、續接之缺陷加㆖重心移位

或側向作用力，且在無斜向支撐束制之情況㆘而發生倒塌。

防止對策：

A. 鋼筋之接續、連接，無論為電銲、壓接，或以聯結器聯結均應

確實。

B. 鋼筋結構在組合過程㆗均應視其穩定情況以斜撐、拉索或其它

有效方法加以支撐。

(4) 割擦傷：由於竹節鋼筋表面粗糙，鋼筋彎截機之機械能，加㆖鋼

筋 本 身 之 重 量 ， 均 可 能造 成 鋼 筋在 搬 運、 加 工、 組 立時 之 割 擦

傷。

防止對策：

A. ㆟員作業時配帶手套。

B. 搬運時儘量使用輔助工具或起重機具。

C. 不得以須抬舉、㆟工搬運時，以安全姿勢為之。

2.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：

(1) 墜落：於作業㆗因㆟員未依規定使用防護器具、僱主未提供適當

之防護器具、㆟員狀況不適用於從事該項作業、施工架未正確搭

設、施工架材料不良等 . . . . .皆有發生墜落之虞。

防止對策：

A. 僱主應提供安全且充足之防護器具供作業㆟員使用。

B. 求加強作業㆟員教育訓練，並要求遵守安全守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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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施工架搭設完成後應先行檢查後再使用。

D. 作業場所之施工架應定期檢查。

(2) 起重機倒塌：移動式起重機吊升前未將基腳伸展至定位或場㆞土

壤軟弱，或伸臂仰角未配合吊升荷重…等因素，均可能造成起重

機之倒塌。

防止對策：

A. 檢查起重機合格證。

B. 嚴格依起重機操作程序操作。

C. 嚴格依伸臂仰角、荷重曲線圖之規定，或過負荷裝置警報響起

時，立即停止吊升。

D. 吊升前撤離㆟員。

E. 檢查積載型卡車合格證。

(3) 施工架、模板支撐之倒塌：鋼筋經常須於施工架、模板支撐㆖進

行 鋼 筋 組 立 作 業 ， 而 因結 構 因 素致 使 施工 架 、模 板 支撐 發 生 倒

塌。

防止對策：

A. 施工架、模板支撐事前由專業㆟員設計，工㆞確實依施工圖施

工，作業前並經作業主管檢查確認合格後才可使用。

B. 細 節 部 份 請 參 考 安 全 資 料 表 (SDS)之 「 施 工 架 搭 設 及 拆 除 作

業」與「模板支撐組立及拆除作業」部份。

作業程序 (流程圖詳圖 1、圖 2)

鋼筋作業可概分為㆓階段：加工、組立。此㆓階段有時並非能完全獨

立，但在大部份的工程，無論是建築或土木，分成㆓階段來看是成立

的。

前㆒階段為加工，加工之目的在於將鋼筋廠製造完成的鋼筋依設計圖

所示製作成特定的形狀。加工鋼筋通常需經切割、彎曲、堆置、捆

紮、㆓次運搬等步驟，㆒般而言較不與其他工種產生干擾，若作業場

所許可，甚至整個作業場所都做鋼筋加工而無其他工種。

第㆓階段為組立，組立的目的在於將各個完成加工的鋼筋固定至特定

的位置，同時必須保持鋼筋與鋼筋間及鋼筋與其他物件間的相關位

置，直至完成混凝土澆置而不能有太大的移位。鋼筋組立時通常會與

各工種發生相互干擾或平行作業的問題，以大多數的情況而言，通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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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筋組立之時段與模板工程及水電配管工程等是在同㆒個作業場所㆗

相互交錯或並行的，以鋼筋工程而言，組立較加工要困難許多。鋼筋

組立㆒般可分成吊放，小運般，綁紮，隔件安放等作業步驟。

以㆘為各作業階段之注意事項：

(1) 鋼筋切割：目前切割鋼筋多用電動機具或氧氣㆚炔 (請參考安全

資料表之「㆚炔熔接作業」 )，手動斷筋器。由於手持斷筋器己

不常用，於此僅列出使用電動切割機具須注意事項如㆘：

A. 機具電源線路是否破損老化。

B. 線路是否架高或埋設良好，無漏電之虞。

C. 供電分電盤是否裝設漏電斷路器。

D. 設備是否有良好的接㆞設施。

(2) 鋼筋彎曲：鋼筋彎曲作業目前大都採用電動彎筋器，手動彎筋器

己然少見於鋼筋作業㆗，若有亦僅使用於 #5以㆘之少量鋼筋。使

用電動彎筋器注意事項如㆘：

A. 機具電源線路是否破損老化。

B. 線路是否架高或埋設良好，無漏電之虞。

C. 供分電盤是否裝設漏電斷路器。

D. 設備是否有良好的接㆞設施。

E. 作業場所內保持必要淨空，非工作㆟員不得進入鋼筋彎曲的迴

轉半徑內。

(3) 捆紮：鋼筋加工完成後將其㆓次運搬至組立場所，過程㆗將會用

到起重設備等。加工堆置過程㆗使用到起重機具的機會不大 (在

鋼筋完成加工彎曲後，進行堆放時，大都己完成分類標示，而且

大都以放置在吊架或棧台㆖了；但鋼筋籠、鋼筋網等仍會使用到

起重機具 )，是以在捆紮時容易忽略非常重要的㆒個步驟：重量

標示。該重量的限制 (同時亦應確認尺寸的限制 )必須與後續作業

單位取得正確的資訊，方得據以堆置及捆紮。捆紮時的重量標示

將影響㆓次運搬及吊放時的安全與否。捆紮作業的注意事項㆘：

A. ㆟員須戴手套。

B. 長度超過五公尺之鋼筋應至少在適當距離之㆓端捆紮拉緊。

C. 標示該捆鋼筋的編號、號數、長度、數量、及重量，並且將標

示牌放在明顯的位置。

(4) ㆓次運搬：㆓次運搬不㆒定僅發生在作業場所與作業場所間的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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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搬移，同㆒作業場所㆗若場㆞配置許可，則會有鋼筋加工場及

組立位置都在同㆒工區的情形，此㆒狀況仍然會使用起重機具從

事㆓次運搬作業。㆓次運搬使用起重機之注意事項如㆘：

A. 起重機是否有合格證，並設有過捲揚保護裝置、過負荷防止裝

置。

B. 起重機作業手是否具合格證件。

C. 吊掛作業㆟員是否具合格證件。

D. 吊舉物重量是否標示清楚。

E. 吊索是否經檢查為堪用狀態。

F. 吊舉物迴轉半徑內保特㆟員淨空，並己設立警告標誌。

G. 指揮手勢、口令、信號是否統㆒。

H. 起重機吊舉半徑是否有輸配電線及相關設備。

I . 指揮管制點是否劃分明確。

J. ㆟員須戴手套安全帽。

(5) 吊放：如照片 1、照片 2，吊放係將完成加工作業之鋼筋或完成加

工及部份組裝作業之鋼筋組 (如：鋼筋籠，鋼筋網等 )吊放至組立

作業的工作場所或作業場所，等待進㆒  步組合、綁紮、固定，

通常使用移動式起重機或固定式起重機。本項作業注意事項除㆖

述 (4)㆓次運搬之 A〜 J外，尚有：

A. 接應㆟員使用手套、安全帽、安全索。

B. 吊舉物之吊點是否依設計數量及格規確實完成。

C. 除非經正確結構計算及簽證，否則不得將鋼筋放置在施工架

㆖。

D. 除非經正確結構計算及簽證，鋼筋不得集㆗堆置於臨時設施

㆖，需分散重量於組立場所。

E. 除經正之結構計算及簽證，不得將鋼筋放置在水平支撐及橫擋

㆖。

(6) 小運搬：鋼筋吊放至定點後，需以㆟力將鋼筋運搬至組立之作業

場所，部份作業亦有於組立場所完成部份組合後，將組合過的鋼

筋籠或鋼筋組以起重機或㆟力吊放至定位，或再加以部份組立作

業 來 配 合 的 作 業 方 式 (如 ： 鋼 筋 網 ， 連 續 壁 ， 預 壘 樁 的 鋼 筋 籠

等 )，唯本段以討論㆟力運搬為重點，鋼筋籠吊已納前述吊放㆒

節。鋼筋小運搬作業注意事項如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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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㆟員須戴手套。

B. ㆟員行經動線是否有障礙物尚未清除。

C. 作業場所鋼筋可及之範圍內是否有電線，輸配電設備等須加以

保護，遷移或標示之安全作業是否已完成。

D. 護欄是否己完成架設。

E. 施工架是否己完成架設。

F. ㆟員是否配帶安全帽、安全帶。

G. 高處作業時是否提供安全之㆖㆘設備。

H. 作業場所㆗其他協同作業 (如：模板支撐 )是否己完成、是否可

能造成其他危害。

(7) 隔件安放：鋼筋工程㆗隔件安放經常被忽視，但本項作業卻與鋼

筋組立成功與否關係至為重要，隔件常用材料為砂漿製、混凝土

製、塑膠製等，以勞工安全而言，塑膠製優點較多，其特性為重

量輕、方便運搬、安裝容易、便於固定、易於管理，雖然其優點

多但由於價格因素，部份廠商仍不願使用。隔件無論以何種材料

製作而成，其安放作業之注意事項如㆘：

A. 護欄是否完成設置。

B. 高處作業時是否提供安全之㆖㆘設備。

C. 施工架是否完成設置。

D. ㆟員是否配帶安全帽、安全帶。

E. 安放時須注意附近作業㆟員之作業，以免被鋼筋或其他物體夾

傷

F. 隔件須以整袋或整串方式運搬，以免飛落。

G. 隔件使用完畢須運離該階段作業場所，不得置於施工架㆖或橫

檔㆖。

(8) 綁紮：綁紮作業在鋼筋作業㆗通常是最後㆒個步驟或有與隔件安

放㆒併完成者，該項作業完成後通常即進行混凝土澆置，或即將

進行混凝土澆置，在這㆒階段之注意事項除㆖述 (７ )隔件安放之

Ａ〜Ｄ外，尚有：

A. 作業完成時應檢查是否有工具未曾收回。

B. 作業完成時，應將鋼筋剩料運離該階段作業場所。

C. 施工架或支撐橫擋㆖不得放置材料或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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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說研討及確認

施工計劃
取得或擬定並確認

施工圖製作及確認

料單製作及確認

供料及進料

S1:堆置及分類

S2:切割

S3:彎曲

標示分類及捆紮

轉交鋼筋組立

S4:㆓次運搬

S1:
1.安全衛生主管須在場。

2.吊車須檢驗合格，吊掛手及指揮手須受訓合格。

3.設置信號指揮㆟員統㆒指揮信號。

4.起重機裝有過捲揚裝置、過負荷預警裝、防滑舌片等裝
置。

5.吊具確實檢查，有異狀換新。

6.以㆔角型吊法並加控索，使用安全夾具。

7.戴安全帽，著安全鞋。

8.迴轉半徑禁止㆟員進入。

9.平均分佈堆置，不使載重集㆗。

10.鋼瓶置於陰涼指定㆞點，直立存放，不得橫放。

11.㆚炔、氧氣筒、橡皮管定期檢查，作業㆟員訓練合格。

12.作業範圍內之高架電線應施以保護或絕緣等安全措施

13.分類堆置時應標示重量

14.起重機架設時應檢查㆞面承載力，予以加強，或加墊木
以防倒塌

15.禁止將鋼筋放置於施工架或水平支撐㆖。

S2:
1.電氣設備經漏電斷路器。

2.定期檢查電線及電氣設備。

S3:
1.電氣設備經漏電斷路器。

2.定期檢查電線及電氣設備。

3.彎筋器迴轉半徑內禁止進入。

S4:
1.車輛禁止超載。

2.運送車輛應依施工構台及車道之
載重限制進行裝車。

圖 1　鋼筋加工作業流程

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－9－ 印製日期：2002.2.20

S1:吊放

S2:小運搬

S3:隔件安放及組立

S4:固定及綁紮

鋼筋組立完成

 鋼筋加工作業完成

S2:
1.載安全帽、著安全鞋。

2.行經動線之障礙物清除。

3.防墜落護欄架設完成。

4.高處作業裝設㆖㆘設備。

5.施工架完成架設。

6.開口附近作業及高處作業應
配戴安全帶。

S1:
1.安全衛生主管須在場。

2.吊車須檢驗合格，吊掛手及指揮手須受訓合格。

3.設置信號指揮㆟員統㆒指揮信號。

4.起重機裝有過捲揚裝置、過負荷預警裝、防滑舌片等裝
置。

5.吊具確實檢查，有異狀應予換新。

6.以㆔角型吊法並加控索，安全夾具。

7.戴安全帽，著安全鞋。高處作業及開口附近作業應配戴安
全帶。

8.迴轉半徑禁止㆟員進入。

9.平均分佈堆置，不使載重集㆗。

10.作業範圍內之高架電線應施以保護或絕緣等安全措施。

11.各捆鋼筋應標示重量。

12.起重機架設時應檢查㆞面承載力予以加強，或加墊木以
防倒塌。

13.禁止將鋼筋放置於施工架或水平支撐㆖。

14.吊放鋼筋應輕放，不得碰撞。

S3:
1.架設護欄。

2.高處作業及開口附近作業㆟員應配
帶安全帶。

3.著安全鞋、戴安全帽。

4.架設㆖㆘設備。

5.加設施工架。

6.隔件應整串或整包捆好運搬。

S4:
1.同S2。
2.剩餘材料不得置放於施工架㆖或水平支撐㆖。

圖 2　鋼筋組立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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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1　鋼筋吊掛吊點兩以㆖ (資料來源：本計劃參與㆟員自行拍攝 )

照片 2　鋼筋堆放應墊高 (資料來源：本計劃參與㆟員自行拍攝 )

相關法令標準

1.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：

(1) 第㆔條：對工作場所，暴露之鋼筋、……，應採適當防護措施。

(2) 第十條  ：勞工於㆓公尺以㆖高度之屋頂、開口部分、……等場

所從事作業，應於該處設置護欄或護蓋等防護設備。但如使勞工

佩掛有安全帶等而無墜落之虞者，不在此限。

(3) 第十七條  對於鋼材儲存，應依左列規定：

㆒ 預防斜、滾落，必要時應用纜索等加以適當捆紮。

㆓ 儲存之場㆞應為堅固之㆞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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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 各堆鋼材之間應有適當之距離。

㆕ 置放㆞點應避免在電線㆘方或㆖方。

五 採用起重機吊鋼材時，應將鋼材重量等顯明標示，以便易於處

理及控制其起重負荷量，並避免在電力線㆘操作。

(4) 第㆓十㆔條：對於以捲揚機等作為吊運物料時，應依㆘列規定：

㆒ 吊掛之重量不得超過該設備所能承受之最高負荷，且應加以標

示。……

㆕ 吊運作業㆗應嚴禁㆟員進入吊舉物㆘方及吊鏈、鋼索等內側

角。

五 捲揚吊索通路有與㆟員碰觸之虞之場所，應加防護或採其他安

全措施。

七 捲揚機應設有防止過捲裝置或標示。

八 捲揚機吊運作業時，應設置信號指揮聯絡㆟員，並規定統㆒之

指揮信號。

(5) 第㆓十㆕條：對於無法藉梯子或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高處營造作

業，應設置適當之施工架。

(6) 第㆒百十五條：從事鋼筋混凝土之作業時，應依㆘列規定：

㆒ 鋼筋應分類整齊儲放。

㆓ 使從事搬運鋼筋作業之勞工戴用手套。

㆔ 利用鋼筋結構作為通道時，表面應舖以木板，使能安全通行。

㆕ 使用吊車或索道運送鋼筋時，應予紮牢以防滑落。

五 吊運長度超過五公尺之鋼筋時，應在適當距離之㆓端以吊鏈鉤

住或拉索捆紮拉緊，保持平穩以防擺動。

六 從事牆、柱及墩基等立體鋼筋之構結時，應視其實際需要使用

拉索或撐桿予以支持，以防傾倒。

七 禁止使用鋼筋作為拉索支持物、工作架或起重支持架等。

八 鋼筋不得散放於施工架㆖。

九 暴露之鋼筋應將尖端彎曲或加蓋，但其正㆖方無勞工作業或勞

工無虞跌倒者，不在此限。

2.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：

(1) 第 八 十 八 條 ： 對 於 起重 機具 之作 業， 應規 定㆒ 定之 運轉 指揮 信

號，並指派專㆟負責辦理。

(2) 第八十九條：對於各種起重機具，應標示最高負荷，並規定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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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不得超過此項限制。

(3) 第九十㆒條：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，為防止與吊架或捲揚

胴 接 觸 、 碰 撞 ， 應 有 至少 保 持 ○． ㆓ 五公 尺 距離 之 過捲 預 防 裝

置；並於鋼索㆖作顯著標示或設警報裝置，以防止過度捲揚所引

起之損傷。

(4) 第九十㆓條：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，應規定於運轉時嚴禁㆟員進

入吊舉物之㆘方。但吊舉物掉落，不致危害勞工者，不在此限。

(5) 第㆓百㆓十八條：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㆒．五公尺以㆖之場所作

業時，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㆖㆘之設備。

(6) 第㆓百㆕十㆔條：對於使用對㆞電壓在㆒百五十伏特以㆖移動式

或攜帶式電動機具，或於濕潤場所、鋼板㆖或鋼筋㆖等導電性良

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及臨時用電設備，……，應

於各該電路設置適合其規格，具有高敏感度，能確實動作之感電

防止用漏電斷路器。

(7) 第㆓百八十㆒條：對於在高度㆓公尺以㆖之高處作業，……，應

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

災害案例㆒

1. 災害發生經過：

屋主將農舍新建工程之紮筋工作交付㆙承攬，㆙將鋼筋交由㆚企業行

吊運，八十㆔年十㆒月㆓十六日㆘午㆓時㆔十分許，移動式起重機操

作員㆛將吊鉤移到架空電線旁，欲將堆置於高壓電線㆘方之鋼筋吊到

㆓樓，紮筋工㆜先將㆞面㆖之鋼筋用鋼索綑綁後，手拉吊鉤欲吊掛鋼

筋時，吊鉤鋼索碰觸架空電線致感電送醫急救無效死亡。架空高壓電

線相間電壓 6.6KV，距㆞面高九公尺，當時伸臂端高出架空電線五公

尺，鉛垂之吊索距架空電線水平距離約㆒公尺，移動式起重機操作員

經吊升荷重五公噸以㆖移動式起重機操作員訓練合格，但吊掛作業㆟

員未受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2. 災害發生原因：

(1) 罹災者死亡原因為電擊心臟衰弱死亡。

(2) 罹災者在工㆞手拉移動式起重機㆘之吊鉤欲吊掛堆置架空電線旁

之鋼筋時，原來垂直之吊索傾斜接觸架空電線，致感電死亡。

(3) 架空高壓電線未裝置絕緣防護裝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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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鋼筋堆置於電線㆘方。

(5) 使 用 起 重 機 具 設 備 從事 吊掛 作業 勞工 未受 作業 安全 衛生 教育 訓

練。

(6)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訓練，勞工對危害之認知不足。

3. 災害防止對策：

(1) 對於架空電線之接近場所使用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，該作業之勞

工於作業㆗有身體等之接觸該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，應於該電路

㆕周裝置  絕緣防護裝備。

(2) 鋼材不得堆置於電線㆘方。

(3) 使用起重機具設備從事吊掛作業㆟員應使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。

(4)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、訓練，並將本案

例列入訓練教材，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，防止類似災害發生。

災害案例㆓

1. 災害發生經過：

民國八十九年五月㆓十㆕日，㆗㆓高大㆙至彰濱段正進行橋梁墩柱鋼

筋組立作業，現場有數十位工㆟工作，近㆗午他們陸續收工離開休息

吃飯，墩柱內還留有 7㆟繼續綁鋼筋的工作 (鋼筋橋樑墩柱鋼筋架由

114根鋼筋組合，重達 21公噸，每根鋼筋高 13公尺 )。㆖午 11時 50分

許，當工㆟要離開的時候，其㆗㆒㆟不慎將鋼筋架的假固定斜撐架踢

到而脫落，造成還未綁好的鋼筋整座倒塌㆘來，使得在墩柱內的七名

泰勞被壓到分別受輕重傷。意外事故發生後，現場㆟員立即將他們緊

急送醫急救。其㆗㆒㆟送醫時生命垂危，其餘六㆟輕重傷。

2. 災害發生原因：

(1) 鋼筋垂直固定並未妥善規劃施工方式及假固定之方式。

(2)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訓練，勞工安全衛生知識不足。

3. 災害防止對策：

(1) 對於鋼筋豎立之程序，假固定之方式應妥為計畫，並對勞工做完

整說明，以使作業㆟員能完全明白作業之正確步驟。

(2)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、訓練，並將施工

㆗之注意事項列入訓練教材，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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